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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

核子反應器高級運轉員運　轉　員執照申請書

第　　次申請

一、基本資料：

姓名：　　　性別：　　籍貫：　　　出生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身份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二、學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三、現在服務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四、核能訓練：

訓 練 單 位訓 練 種 類起 訖 期 限重 要 課 日時 數證 件 名 稱

五、核能工作經驗

工 作 單 位職 稱工 作 性 質 及

所 負 責 任
起 訖 期 限運 轉 反 應

器 時 數
證 件 名 稱

六、申請證照之工作單位及工作性質：

七、以往領用執照號碼　　　　　　有效期間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八、檢附資料：

1.體驗報告
2.僱用單位推兼函
申請人保證本表所填資料均屬確實，如有虛偽，願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有關法規之
處罰。

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日期　　　　
通信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說　　明：

1.高級運轉員執照申請書用淡紅色紙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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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轉員執照申請書用藍色紙印。

2.申請更新執照時第四、五兩項均填新增之訓練及經驗。

檢附資料種增加在領照期間能是當執行運轉工作之適任工作證明。


